[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融水市监处罚〔2025〕181号

当 事 人：融水县融水镇剑峰百货店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tzgzzmc]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5MQ8UT8A                              
经营场所：融水县融水镇金冠路******
经 营 者：覃剑峰                    
身份证件号码：452229198305******
联系电话：1887823****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8月14日，本局根据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的投诉举报请求，在该公司被委托人许春的协助配合下，到融水县融水镇金冠路******的融水县融水镇剑峰百货店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发现在其经营场所门面的货架上摆放的待销售产品有：1.南孚聚能环电池，规格：5号，单位：粒，数量40；2.南孚聚能环电池，规格：7号，单位：粒，数量26。现场经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许春的初步辨认，上述南孚聚能环电池为涉嫌侵犯“南孚”、“聚能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2025年8月20日，经请示局领导同意，本局对上述侵犯“南孚”、“聚能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电池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予以扣押，向当事人下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财物清单》（融水市监强制〔2025〕39号）。
对当事人销售侵犯“南孚”、“聚能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本局于2025年8月20日立案调查，指定王达肖、张政为本案的办案人员。2025年8月14日，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出具1份《鉴定证明》【（2025）南孚507283号】，证明上述电池不属于该公司生产或授权生产的产品，本局于2025年8月14日收到上述《鉴定报告》，并于2025年8月20日送达当事人。2025年8月28日，经营者覃剑峰接受了询问调查，执法人员在调查中提取了相关证据材料,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bookmark: _GoBack]经查明，当事人于2016年1月1日取得《营业执照》在融水县融水镇金冠路******从事百货、食品销售等业务，在未索取供货商资质及票据的情况下从上门推销员处购进上述标有“南孚 ”、“ 聚能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电池在其店内销售。因当事人未索要产品的进货收据，平时也未做销售台账，亦未能提供具体产品的销售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计算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违法经营额，可以考虑下列因素：（一）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三）已查清侵权商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 ......”的规定，涉案货值金额按照扣押产品的数量、经营者提供的销售价格以及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提供的市场建议零售价证明计算，本案已认定为侵权产品的货值金额为198元（即66个x3元/个=198元）。
另查明，第40077373号注册商标为南孚商标，该商标由福建南平南孚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注册;有效期至 2030年7月13日;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国际分类：9）：第9类：平板电脑用套；手机壳；耳机；电测量仪器；USB线；电源适配器；电插座；电池；移动电源（可充电电池）；无线充电器（截止）。
第19482042号注册商标证为聚能环商标，该商标由福建南平南孚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4日注册;有效期至 2027年5月13日;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国际分类：9）：第9类：计算机外围设备；电源材料（电线、电缆）；插头、插座和其他接触器（电连接）；稳压电源；电池；电池充电器；电瓶；蓄电池；充电池；原电池；电池箱（截止）。
当事人销售的上述电池上所标识的文字与第40077373号、第19482042号注册商标一致。经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认定，当事人销售的上述标称“ 南孚 ”、“ 聚能环 ”电池属侵犯该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无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法定代表人覃剑峰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经营者的个人基本信息；                                                                
《投诉书》一份，《授权委托书》及介绍信各一份，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受托人许春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第40077373号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第19482042号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一份，证明：（1）投诉人的主体资格；（2）授权书的委托权限和受托人的身份信息；（3）投诉的请求、事实理由；（4）南孚、聚能环已取得商标注册证的事实；（5）许春已经过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来处理此次侵权行为；
2.2025年8月14日，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的情况。
5.《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物清单》（融水市监强制〔2025〕39号）及《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本局对涉嫌侵犯“ 南孚 ”、“ 聚能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扣押的事实。
6.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及价格证明各一份，证明：（1）当事人销售的电池符合南孚、聚能环产品正品特征，是侵犯“ 南孚 ”、“ 聚能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2）本局依法通知当事人提交相关材料配合调查的事实；（3）本局依法送达《鉴定证明》、《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的事实。
7.《询问笔录》（2025年8月28日）一份，证明：（1）涉案物品购进及销售情况具体情况；（2）当事人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及进货单据；（3）当事人销售侵犯“ 南孚 ”、“ 聚能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且无法证明上述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事实。
8.《证据提取单》（当事人销售的南孚聚能环实物照片）1张，《证据提取单》（现场检查照片）1张，证明：（1）2025年8月14日现场检查时的情况；（2）当事人销售的电池实物包装信息；（3）本局依法对当事人涉嫌侵犯南孚、聚能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扣押的事实。
以上证据和笔录均由经营者覃剑峰签字认可。   
2025年9月19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5〕205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申辩要求。
当事人销售侵犯“南孚”、“ 聚能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电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规定，构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的行为符合以下自由裁量的理由：（1）当事人采购上述侵犯“南孚”、“ 聚能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电池时未向供货商索取营业执照及进货单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一)有供货单位合法签章的供货清单和货款收据且经查证属实或者供货单位认可的；”的规定，无法证明经营者销售上述“南孚”、“ 聚能环 ”商标标识的电池是合法取得。（2）当事人是首次实施违法行为，案发后能积极主动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桂市监规〔2023〕3号）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我局决定对当事人进行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同时进行行政处罚如下：
一、没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财物清单》（融水市监强制〔2025〕39号）扣押的物品；
二、对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罚款伍佰圆整（￥5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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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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